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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还是破坏：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就业变动 *

霍启欣　方　慧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对

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同时提高中国企业就

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并且在两者耦合作用下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机制检验表明，

规模效应和低碳技术创新效应是碳排放权交易影响企业就业变动的重要渠道，但要素间

替代或互补效应并未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技术与管理人

员、国有企业和高流动性碳市场企业就业净增长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

明，碳排放权交易激发了基于生产率差异的企业就业动态调整，导致低生产率企业的就

业破坏，同时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研究结论为理解碳排放权

交易与企业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实现环境改善和就业增长的

“双赢”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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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加速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逐步从命令控制

型向市场激励型转变，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推动实现碳排放“双控”进程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对

其经济社会后果及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完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架构，为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和可持续性提供有益借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现阶段，稳就业成为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前提。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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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渠道，也是环境污染与治理的主要微观主体。诚然，碳排放权交易在有效促进企业碳减排的过

程中会对企业的生产模式、要素配置以及企业迁移等方面产生冲击和影响（Chen 等，2021；胡珺等，

2023），这必然伴随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市场的调整。然而遗憾的是，关于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

企业就业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理论上，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①，亦会造成一

定的经济损失（Oestreich 和 Tsiakas，2015），可能导致企业减产或停产（Zhang 等，2019），从而削弱企

业吸纳就业的能力（Ferris 等，2014）；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激励企业优化资源配置（胡珺

等，2023），促使企业将要素资源投入清洁生产领域（范丹等，2022），创造更多绿色就业机会。然

而，现有研究并未充分回答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就业变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如何统筹上述两个发展目标，协调

好绿色发展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备受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关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

“碳市场”）建设经历了从“十二五”试点先行、“十三五”筹备谋划到“十四五”平稳规范运行的发展阶

段，不断深化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体现了我国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强烈意愿。但碳排放权交

易机制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社会稳定，实现节能减排与就业增长的共生共赢，尚未有确切答案。在

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时期，厘清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创造-破坏”就业变动的影响，是评

估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社会福利影响的重要方面，有助于发掘环境规制和就业促进之间的平

衡点，亦能为构建涉及经济社会等全领域、系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提供重要依据。

综观已有文献，学界对于能否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存在较大争议。部分研究表

明，环境治理政策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和生产规模缩小，从而加剧失业风险和造成一定的

就业损失（Sheriff 等，2019；刘英俊、李海风，2023）。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先动优

势和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张彩云等，2017；Song 等，2020；王锋、葛星，

2022）。亦有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对就业并无显著影响，如 Ferris 等（2014）基于美国二氧化硫交易政

策的研究得出环境规制并未影响电力行业就业的结论；崔广慧和姜英兵（2019）认为中国环保产业

政策能够通过要素替代效应与产量扩大效应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但二者的作用相互抵消。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持续推进，我国节能减碳工作更加注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运

用。近年来，学者围绕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宏观层面，众

多文献从地区碳减排（Zhang 等，2019；王道平等，2024）、产业结构升级（刘满凤、程思佳，2022）和经

济增长（余萍、刘纪显，2020）等视角证实了碳排放权交易是中国统筹减排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

工具。微观层面的研究聚焦碳排放权交易影响企业行为的过程机制。一是对企业减排的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产量缩减、技术研发和购买配额之间灵活选择，从

而有效实现碳减排和提升环境绩效（Caparros 等，2013；李荣华等，2024）。二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支持碳排放权交易的“波特效应”假说（胡珺等，2020），认为碳排放权的明晰内化了企

业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追逐长期利益的企业势必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力度（Qi 等，2021）。

三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一组文献发现，企业可以利用免费碳排放配额获得额外的现金流入，有

利于改善企业财务状况（Oestreich 和 Tsiakas，2015）；另一组文献则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引发的

环境遵循成本削弱了企业的长期价值（Clarkson 等，2015；沈洪涛、黄楠，2019）。通过梳理文献可

①　企业成本的增加包括获取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显性及隐性支出、核算和报告碳排放信息的成本、环境治理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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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目前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大多聚焦环境治理和经济后果的专题性讨论，评估碳排放权交

易政策社会效应的文献则较为匮乏，且鲜有涉及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基于企业被纳入碳市场控排这一新视角探讨碳

排放权交易与企业就业创造、就业破坏和就业净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企业就业变动的动因提供

了新解释。二是构建理论模型从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角度阐明了碳排放权交易影响企业就业

变动的具体来源，细化了规模效应、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低碳技术创新效应三种渠道，揭示了

中国利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实现环保和就业的“双重红利”的关键着力点。三是识别碳排放权交易

与企业就业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全面评估碳排放权交易的社会效应提供了来自就业方面的微

观新证据。此外，结合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刻画异质性企业被纳入碳市场控排后的就业调整策略，

为我国完善碳市场交易体系和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控排提供了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近年来，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化环境规制方式，我国积极推进碳市场建设。2010 年 9
月，国务院首次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011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

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6 年底，福建省也宣告启动碳市场交易。2017 年 12 月，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印发实施，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碳市场。2021 年 7
月，全国统一碳市场启动上线交易，首批纳入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共 2162 家，覆盖约 45 亿吨

二氧化碳排放量，标志着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体系。

碳排放权交易以“谁污染，谁付费”为原则，通过总量控制和市场交易的方式来约束企业的碳

排放总量。我国碳市场总体建设思路为：首先，中央政府依据各试点地区的环境容量设定履约期

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其次，各试点地区根据一定的排放标准明确覆盖行业范围，确定纳入碳市场

的控排企业名录；最后，政府主管部门对控排企业分配初始碳排放配额，碳市场管理部门负责监督

管控企业的碳排放量检测、报告与核查。在该市场型环境规制实施后，碳排放权被赋予了相应的

价格，纳入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碳市场中自由交易碳排放权。

（二）理论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碳排放权交易赋予碳排放权商品化的基本属性，通过总量控制和市场交易将

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内化于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从而有效调动企业进行碳减排的积极性。被纳入

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可以通过购买相应配额或降低产量来满足既定的碳排放量约束目标，也更有激

励采取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引进废气处理设备和升级技术工艺等一系列改进措施（范丹等，2022）。

无论哪种行为选择，均可能调整和改变企业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投入情况（崔广慧、姜英

兵，2019），从而引致企业就业变动。

本文借鉴 Sanz 和 Schwartz（2013）的研究，将碳排放权交易和企业劳动力雇佣行为纳入统一的

分析框架，探究碳排放权交易影响企业就业变动的内在机理。假设有 N 个企业，企业 i的产品需求

函数为：

Yi = ( )Y N ( )Pi P
-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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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i为企业 i的产品价格；Y 为总产出；P 为价格指数，P =∑
i

n

( )Pi
1-γ 1/ (1-γ )

；γ 为任意两种产品

间的替代弹性，γ>1。假定企业 i的生产函数为传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i = zi Lα
i K β

i （2）
其中，zi代表企业生产技术，0≤zi≤1；Li和 Ki分别代表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α+β≤1。企业碳排

放量为一种“坏”的产出，与产出水平正相关，与低碳技术创新负相关，具体形式为：

Ei = di zσ
i Yi = di zσ+1

i Lα
i K β

i （3）
其中，Ei代表企业碳排放量。如果没有碳市场的总量约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愿意降低

碳排放量（即 zi=1），此时企业只致力于生产，选用“污染”的生产技术。σ 代表生产技术 zi的碳排放

效率，σ>1。 zi<1 意味着企业更注重减排，这对应减排技术需要成本的假设。di代表现有技术在减

排方面的潜在改进，即低碳技术创新，0<di<1，di越小越有利于减排。根据式（2）和式（3），企业的生

产函数可表示为：

Yi = di

-1
1+σ L

ασ
1+σ
i K

βσ
1+σ

i E
1

1+σ
i （4）

碳排放权交易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将碳排放的外部社会成本转化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促使企业

将碳减排纳入决策因素。具体而言，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各试点地区在中央政府年度配额总

量控制目标下，将减排目标分配给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控排企业。假设所有企业碳排放不得

超 过 Ē，则 碳 排 放 总 和 为 Ē =∑
i

N

Ē i，Ē i 为 分 配 给 企 业 i 的 碳 排 放 初 始 配 额 。 超 额 排 放 企 业

( )Ei - Ē i > 0 可以从碳市场购买相应的配额，低碳排放企业 ( )Ei - Ē i < 0 可以出售多余的配额以获

得补偿和收益，①这意味着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商品。假设碳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市场上竞争

确定的碳排放配额的实际价格为 Q P。一般而言，超额排放企业会选择购买碳排放配额或采用污

染治理的方式将碳排放量控制在既定额度内。②此时，企业 i的利润函数表达式为：

πi P = ( )Pi P Yi - ( )W i P Li - ( )Ri P Ki - ( )Q P ( )E 1i - Ē i - ( )ACi P ( )E 2i - E 1i （5）
其中，Wi表示劳动力价格，Ri表示资本价格，ACi/P表示单位碳排放治理成本。E2i为碳排放产生量，

E1i为碳排放量，E2i-E1i为碳排放去除量。完全竞争市场下碳排放权的市场价格 Q/P等于企业单位碳排

放的治理成本 ACi/P。企业在最优决策下选用的生产技术满足 ∂( )πi P ∂zi > 0，此时企业对劳动力和

资本的需求满足 ∂( )πi P /∂Li > 0和 ∂( )πi P ∂Ki > 0，由此得到企业劳动力和资本需求函数分别为：

lnLi = -γ ( )1 + σ
θ1

lnm + 1 + σ
θ1

ln ■
■

■
■( )Pi P

γ

Yi + 1 - γ
θ1

lndi + 1 - γ
θ1 ( )ACi P +

             β ( )γ - 1 σ
θ1

lnKi - 1 + γσ
θ1

ln ( )W i P
（6）

①　被纳入碳市场交易的企业分为三类：碳排放权购买、碳排放权自给和碳排放权出售。三类企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所得收

益均为 -( Qi P ) ( Ei - Ē i )，分别小于 0、等于 0 和大于 0。
②　如果碳排放配额定价过高，超额排放企业将放弃购买碳排放权，转向环境治理；如果碳排放配额定价过低，超额排放企业

将倾向于购买碳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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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Ki = -γ ( )1 + σ
θ2

lnm + 1 + σ
θ2

ln ■
■

■
■( )Pi P

γ

Yi + 1 - γ
θ2

lndi + 1 - γ
θ2 ( )ACi P +

             α ( )γ - 1 σ
θ2

lnLi - 1 + γσ
θ2

ln ( )Ri P
（7）

其中，θ1 = 1 + [ ]γ - α ( )γ - 1 σ > 0，θ2 = 1 + [ ]γ - β ( )γ - 1 σ > 0，m = γ ( )γ - 1 > 0 表示企

业成本加成。联立式（6）和式（7），经推导可得：

lnLi = η 0 lnm + η 1 ln ■
■

■
■( )Pi P

γ

Yi + η 2( )ACi P + η 3 lndi - η 4 ln ( )W i P - η 5 ln ( )Ri P （8）

其中，η 1 = ( )1 + σ ( )1 + γσ  θ1 θ2 - αβ ( )σ + 1 2 γ2，η 2 = ( )1 - γ ( )1 + γσ θ1 θ2 - αβ ( )γ - 1 2
σ2，

η 3 = ( )1 - γ ( )1 + γσ θ1 θ2 - αβ ( )γ - 1 2
σ2。如果用 Cet 代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则该政策与企业

就业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lnLi( )( )Pi P
γ

Yi，ACi P，di，W i P，Ri P = μCet + Z （9）
其中，Z 表示除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外其他因素的影响，μ 表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就业的

边际影响。假设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前后企业就业变动为 ΔL，对式（9）两边求解关于 Cet的全导

数，可得：

ΔL L
ΔCet

=μ=η1 ×
Δ ■
■

■
■( )Pi P

γ

Yi   ■
■

■
■( )Pi P

γ

Yi

ΔCet
+η2 × Δ ( )ACi P ( )ACi P

ΔCet
+η3 × Δdi di

ΔCet
+

                      η4 × Δ ( )W i P ( )W i P

ΔCet
+η5 × ΔRi Ri

ΔCet

（10）

式（10）刻画了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企业就业变动，其中等号右侧第四项和第五项是碳交易

通过影响其他生产要素价格而对企业就业产生的影响。与 Berman 和 Bui（2001）的研究一致，假设

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因此式（10）等号右侧第四项和第五项近似为 0，式（10）可表示为：

ΔL L
ΔCe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1 ×

Δ ■
■

■
■( )Pi P

γ

Yi   ■
■

■
■( )Pi P

γ

Yi

ΔCet
规模效应

+
■ ■ ■— —— —— ————— —— —— —— — —— —— —— ——— —— —— ——
η 2 × Δ ( )ACi P ( )ACi P

ΔCet
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

+
■ ■ ■— ————— — —————
η 3 × Δdi di

ΔCet
低碳技术创新效应

（11）

由式（11）可知，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增长动态的影响机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规模效

应、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低碳技术创新效应，本文依次解释如下。

第一，规模效应表现为碳排放权交易通过缩小企业生产规模影响企业就业变动。碳排放权交

易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内化了企业碳排放产生的外部性成本。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企业被纳

入碳市场控排后会增加其生产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Clarkson 等，2015），迫使企业缩小部分生产规

模。此外，为了确保按时完成碳排放履约，企业也可能直接采取减产、停工等措施来减少整个生产

过程中的碳排放（Zhang 等，2019；Chen 等，2021）。在此情形下，碳排放权交易会对企业生产规模 Yi

产生负向影响，即
Δ ■
■

■
■( )Pi P

γ

Yi

ΔCet
< 0。由于企业生产规模与其吸纳就业能力呈现正相关关系（即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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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η 1 ×
Δ ■
■

■
■( )Pi P

γ

Yi   ■
■

■
■( )Pi P

γ

Yi

ΔCet
< 0。这意味着碳排放权交易产生的减排压力限制了企业

的生产规模，减少了工作岗位需求，从而对企业就业产生负向的生产规模效应。由此，碳排放权交

易通过降低企业生产规模产生“就业破坏”，不利于企业就业净增长。

第二，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表现为碳排放权交易通过倒逼企业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影响企业

就业变动。如前文所述，推动企业污染治理也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形成减排效应的基础，这往往

会增大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 ACi P，因此
Δ ( )ACi P

ΔCet
> 0。根据要素替代观点，企业为遵守环境规

制而产生的环境治理投资属于“准固定”要素（Berman 和 Bui，2001），碳排放权交易能否促进企业就

业净增长取决于“准固定”要素与劳动力要素之间是替代（η2<0）还是互补（η2>0）关系。一方面，碳

排放约束下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治污和减排，可能会挤占企业的生产性、营利性投资，造成

就业岗位的结构性流失。同时，环保设备投入能够优化企业固有的生产流程，缩减企业的生产工序

并缩短工时，有助于企业解放多余劳动力（Liu等，2021），此时 η2<0，可得 η 2 × Δ ( )ACi P ( )ACi P

ΔCet
<

0；另一方面，环境治理活动需要增加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投入，如减排治污设备的运行和维修、环

境的监督治理以及废物资源的回收利用等（张彩云等，2017），这些活动有助于延伸企业的生产链，

提高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张慧玲、盛丹，2019），此时 η2>0，可得 η 2 × Δ ( )ACi P ( )ACi P

ΔCet
> 0。因

此，从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角度，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影响效果不确定。

第三，低碳技术创新效应表现为碳排放权交易通过激发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就业变

动。面对碳市场的总量约束，企业虽然可以采取购买配额、缩减产量和治理污染的方式予以应对，

但从长期经济利益考量，企业有动机加大低碳技术（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的研发和应用

投入，实现从产品生产源头减少碳排放（Yao 等，2021）。与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相比，碳排放权交

易机制赋予了企业污染减排更大的灵活性，能够增强企业开展低碳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Qi 等，

2021），其潜在优势在于：企业加快低碳技术创新不仅能够达到碳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而且可以

将“富余”配额在碳市场上出售，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能够进一步用于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最终实

现企业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
Δ di di

ΔCet
< 0。①

低碳技术创新作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能够带来就业红利（Song 等，2020），

即 η3<0，进一步可得 η 3 × Δ di di

ΔCet
> 0，表明碳排放权交易的低碳技术创新效应对企业就业具有促

进作用。具体而言，积极的低碳技术创新行为不仅有利于企业赢得目标客户和市场投资者的青睐

（刘满凤、程思佳，2022），而且能够建立产品的绿色差异化优势，使企业快速抢占市场份额，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Song 等，2020）。与此同时，低碳技术创新有助于促进传统产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实

现新兴绿色行业的就业创造。因此，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效应产生“就业创造”，

有利于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

综上可知，碳排放权交易可能通过规模效应、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低碳技术创新效应三种

①　根据式（3），di代表现有技术在减排方面的潜在改进，即低碳技术创新，di越小越有利于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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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影响企业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最终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影响作用取决于上述效应中各自的

符号及其相对大小，其结果是不确定的。接下来，本文结合经验数据对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就业

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考察。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手工收集和整理了各试点碳市场的重点控排企业名单，通过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与

上市公司数据库进行匹配，从而获得处理组样本。本文选取 2010—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

究样本，涉及的指标包括公司基本信息、员工就业信息、财务指标等，数据均来自 Wind 数据库和

CSMAR 数据库。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的水平下进行缩尾处理。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就业变动

本文借鉴 Davis 和 Haltiwanger（1992）的方法，从就业创造率、就业破坏率和就业净增长率三个

方面来刻画企业的就业变动情况。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率定义为：

Job_netit = Li，t - Li，t-1

( )Li，t + Li，t-1 2 （12）

其中，Job_net 为企业就业净增长率，①Li，t和 Li，t-1分别表示企业 i 在 t 年和 t-1 年的就业规模。本

文参考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的研究，选择上市公司员工总人数衡量企业就业规模，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进一步地，参考 Groizard 等（2015）的研究，企业就业净增长率可分解为：

Job_creit = max ( )Job_netit，0 （13）
Job_desit = max ( )-Job_netit，0 （14）
其中，Job_netit ≡ Job_creit - Job_desit，Job_creit 为就业创造率，Job_desit 为就业破坏率。从以上

三个指标定义可以看出，就业净增长率衡量了企业就业的总体变动，就业创造率衡量了企业就业

变动中增长的部分，就业破坏率则衡量了企业就业变动中减少的部分。

2.控制变量

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Size）、企业年龄（lnAge）、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盈

利能力（ROA）、企业员工工资（lnWage）、企业所有制类型（SOE）、行业资本密集度（KL）、行业集中度

（HHI）、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和人口增长率（POP）。②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本文运用 PSM-DID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一步，倾向得分匹配处理。首先，将样本分为两组，

其中处理组（T）为当年被纳入试点碳市场控排企业名单的企业，对照组（C）为样本区间内从未被纳

①　将新进入市场企业当年的就业净增长率赋值为 2，将退出市场企业当年的就业净增长率赋值为-2，假定存续两期以上但

中间一些年份未被统计到的企业在未被统计期间内的就业净增长率保持不变。

②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的说明和度量未报告，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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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控排企业名单的企业，①所有样本企业为 A，A=｛T，C｝。其次，选取企业规模（lnSize）、企业年龄

（lnAge）、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盈利能力（ROA）、企业成长性（Growth）作为匹配变量，并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后进行 Logit 回归，得到企业是否被纳入控排企业名单的预测概率值。最后，采用最

近邻法进行配对，从集合 C 中选取对照组样本（Cp），并将其与处理组样本合并后组成新的样本 Ap，

Ap=｛T，Cp｝。②第二步，双重差分模型构建。本文采用多期 PSM-DID 方法对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就

业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评估，模型设定如下：

Jobit = β0 + β1 Etsit + ρX + δt + ϑi + Pro + Ind + εit （15）
其中，Jobit为被解释变量，包括企业 i 在 t 年的就业净增长率 Job_netit、就业创造率 Job_creit和就

业破坏率 Job_desit；Etsit表示企业 i在 t年是否被纳入碳市场重点控排企业名单的虚拟变量，当 i∈T 且

企业被纳入碳市场控排后，Etsit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X 为控制变量，δt和 ϑi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

和企业固定效应。此外，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Pro 和行业固定效应 Ind。εit为

随机误差项，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在地区和行业层面。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倾向得分匹配及平衡性检验

本文根据上述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步骤为处理组匹配对照组，并检验了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

假设。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后协变量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大幅下降，t检验结果表明协变量在

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说明匹配后的样本能够保证样本处理的随机性。③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3）列为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率的影响。

第（1）列纳入了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控制了年份固定效

应和企业固定效应，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可以看出，Ets 对

Job_net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率的提升。表 1
第（4）列和第（5）列将就业净增长率（Job_net）分解为就业创造率（Job_cre）和就业破坏率（Job_des），

结果发现 Ets 对 Job_cre 和 Job_des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碳排放权交易同时存在就业创造效

应和就业破坏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一方面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纳入

碳市场企业的就业创造率；另一方面也会引致部分就业岗位减少，进而提高企业的就业破坏率。

由于前者的影响程度相对更高，因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Ets
0.0232***

（2.69）
0.0276***

（2.95）
0.0255***

（2.88）
0.0296***

（3.44）
0.0182**

（2.12）

变量
（1）

Job_net

（2）
Job_net

（3）
Job_net

（4）
Job_cre

（5）
Job_des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取对照组时已经剔除了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对照组（C）指的是样本区间内从未被纳入

全国碳市场和试点碳市场的企业。

②　本文将企业就业净增长率作为结局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③　限于篇幅，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结果和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未报告，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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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N

R2

Yes
No
No
No
No

7056
0.158

Yes
Yes
Yes
No
No

7056
0.293

Yes
Yes
Yes
Yes
Yes

7056
0.299

Yes
Yes
Yes
Yes
Yes

7056
0.303

Yes
Yes
Yes
Yes
Yes

7056
0.290

续表 1

变量
（1）

Job_net

（2）
Job_net

（3）
Job_net

（4）
Job_cre

（5）
Job_des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地区和行业层面稳健标准误的 t统计量；限于篇幅，

表内省略了常数项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下同。

（三）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并分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的动态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Jobit = β0 +∑
n=-4

5
θn Dt-curi-n

it
+ ρX + δt + θi + Pro + Ind + εit （16）

其中，t表示年份，curi表示企业 i被纳入碳市场的年份。Dt-curi-n
it

为一组虚拟变量，取值方式是当

t-curi=n 时，Dt-curi-n
it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其余各变量的含义与式（15）相同。本文将碳市场启动

前 5 年的数据并至第-5 期，将碳市场启动后 5 年的数据并至第 5 期，并以企业被纳入碳市场之前的

5 年作为基准期。本文重点关注系数 θn，该系数表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的第 n 年，被纳入碳市

场的控排企业与非控排企业就业变动的差异。图 1 所示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就业净

增长率、就业创造率还是就业破坏率，在企业被纳入碳市场控排之前，各期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

著，说明平行趋势检验假设成立。

图 1　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检验

注：空心点表示式（16）的估计系数 θn，虚线表示 95% 的置信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之后，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率、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

率均呈现明显变化。首先，企业被纳入碳市场之后，Ets 对企业就业创造率（Job_cre）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其次，从就业破坏率（Job_des）来看，政策实施当年，碳排放权

交易的就业破坏效应就已经显现，直到政策实施第 4 年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破坏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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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显著。最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率（Job_net）的促进作用从政策实施后第 2 年才

开始显现，并且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效应。

（四）稳健性检验①

1.安慰剂检验

本文采用非参置换检验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针对每一年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控排企业数

量，对所有企业和实施时间进行不重复随机抽样，将抽中的企业作为虚拟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本文分别以 Job_net、Job_cre 和 Job_des 作为因变量，按照上述随机过程重复 500 次进行模型估计。

结果显示，参数置换检验估计系数的均值均接近 0，且与基准回归中 Ets的估计系数明显不同，因此

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2.全样本回归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法虽然能够缓解样本选择偏误，但也会损失较多样本，因此本文采用全样本 DID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改变因变量衡量指标

本文通过更换企业就业变动的衡量指标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选用企业 i 从 t-1 年到 t 年的就

业人数对数值之差衡量企业就业净增长率，即 Job_netit = lnLi，t - lnLi，t-1，并将企业就业创造率和就业

破坏率分别定义为 Job_creit = max（Job_netit，0）和 Job_desit = max（-Job_netit，0）。回归结果表明，企业

被纳入碳市场控排之后，其就业创造率、就业破坏率和就业净增长率均显著提高。

4.仅保留持续在位企业

由于企业进入或退出市场可能产生样本选择偏误，本文仅保留持续在位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

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创造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企业就业破坏率

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上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率的

提升。

5.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为避免其他试点政策的干扰，本文在式（15）中引入虚拟变量 LC_cityit、Inno_cityit 和 De_capait。

其中，LC_cityit 表示 t 年企业 i 所在城市是否为低碳城市试点，若是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Inno_cityit 表示 t 年企业 i 所在城市是否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若是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De_capait表示 t企业 i是否受去产能政策的影响，若企业 i属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

所限制的产能过剩行业且 t>2013 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此外，为避免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对

企业就业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作为控制变量。参考王锋和葛星（2022）的

研究，产业政策采用国家发展规划对行业的态度衡量；②就业政策选择城市层面的人均创新创业指

数衡量。剔除同时期其他相关试点政策以及排除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干扰之后，Ets 的系数估

计值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再次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6.考虑地区流动人口和碳市场配额分配因素

本文将地区流动人口和碳市场配额分配等因素考虑在内，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首

先，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劳动力流入总量（lnLF），以控制地区流动人口的就业效应。本文采取对中

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进行整合的方式，将 CMDS 中被调查对象按其流入省份进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报告，留存备索。

②　若企业所在的行业当年受到国家发展规划鼓励，则产业政策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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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加总，得到历年不同省份劳动力流入总量，取对数进入回归方程。①其次，由于企业当期的碳排

放量或碳排放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可获得的配额（胡珺等，2023），本文在回归过程中控

制了企业上一期碳排放量的对数值（lnIntensity），以避免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带来的潜在混淆效

应。参考沈洪涛和黄楠（2019）的研究，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行业能源消耗进行近似估算。②

在控制地区流动人口和碳市场配额分配等因素之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仍

然稳健。

7.改变样本匹配方法——熵平衡法

本文参考 Pan 等（2022）的研究，选用逐年熵平衡法（EBM）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

法相比，熵平衡法能够同时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协变量的多维平衡性，以更少的限制性假设

实现更大的协变量平衡。基于熵平衡法匹配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变动

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8.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问题

本文参考 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2020）的研究，采用多期多个体倍分法（DIDM）估

计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平均处理效应。对估计量负权重的检验发现，各结果变量下负

权重占比仅为 5.58%，这意味着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不存在严重偏误。当被解

释变量分别为企业就业净增长率、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时，DIDM 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均显著

为正，说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五）影响机制检验

1.规模效应

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成本压力可能迫使企业缩小生产规模，造成就业负规模效应。本文选取

企业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生产规模（lnScale）。表 2 第（1）列 Ets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

明企业被纳入碳市场控排后，其生产规模明显下降。表 2 第（2）列至第（4）列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

纳入机制变量 lnScale，可以看出，lnScale 与 Job_net 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 Job_des 之间呈

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发现支持了碳排放权交易通过降低企业生产规模造成“就业破坏”，从

而限制企业就业净增长。

表 2 机制检验：规模效应

Ets

lnScale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0.0558*

（-1.77）

Yes
Yes

0.0233**

（2.25）
0.0140**

（2.12）
Yes
Yes

0.0278***

（3.07）
0.0080
（1.04）

Yes
Yes

0.0160*

（1.89）
-0.0151**

（-2.19）
Yes
Yes

变量
（1）

lnScale

（2）
Job_net

（3）
Job_cre

（4）
Job_des

①　CMDS 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0—2018 年，因此这里采用 2010—2018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

②　具体计算公式为：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企业主营成本/行业主营成本）×行业能源消耗总量×二氧化碳折算系数。其中，

行业主营成本与行业能源消耗总量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 吨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折

算系数为 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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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R2
7056
0.416

7056
0.300

7056
0.303

7056
0.292

续表 2

变量
（1）

lnScale

（2）
Job_net

（3）
Job_cre

（4）
Job_des

2.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碳排放权交易通过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投资而引起就业变动，影响

方向取决于企业环境治理投资与劳动力要素投入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基于这一逻辑，

本文借鉴谢东明（2020）的研究，手工收集上市企业年报中的环保投资数据。①表 3 第（1）列考察碳

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Epi）的影响，Ets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能够

促进企业加大环境治理投资。进一步地，表 3 第（2）列至第（4）列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入 Epi，可

以看出，Epi对 Job_net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变动的

影响与“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机制无关。Epi对 Job_cre 和 Job_des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

推断该机制并未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企业环境治理包括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两种方式，其中清

洁生产是指使用从源头避免污染产生的环保设备，这有助于优化企业生产流程和缩短生产工时，

从而减少就业；末端治理是指对已经产生的污染进行治理，这一过程会延伸企业的生产链，进而促

进就业（Liu 等，2021）。由于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相互抵消，因此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并未在碳排

放权交易影响企业就业净增长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

表 3 机制检验：要素间替代或互补效应

变量

Ets

Epi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R2

（1）
Epi

0.0206**

（2.24）

Yes
Yes

6732
0.165

（2）
Job_net

0.0242***

（2.67）
0.0089
（0.95）

Yes
Yes

6732
0.294

（3）
Job_cre

0.0283***

（3.43）
0.0155*

（1.90）
Yes
Yes

6732
0.298

（4）
Job_des

0.0178**

（2.03）
0.0138*

（1.75）
Yes
Yes

6732
0.286

3.低碳技术创新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减排约束会激励企业进行低碳技术革新，进而创造更多

新的就业岗位。据此，本文借鉴 Zhu 等（2019）的研究，参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制定的《绿色

①　企业环境治理投资包括“在建工程”中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资本性支出以及企业管理费用明细项中用于环境保护的费

用性支出。为了消除量纲干扰，采用期末总资产进行平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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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清单》识别低碳专利的 IPC 代码，①并与上市公司的全部申请专利进行匹配，以企业当年低碳

专利申请数占专利申请总数的比例衡量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水平（Lc_Inno）。表 4 第（1）列显示，Ets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具有诱发作用。表 4 第（2）列至第

（4）列考察低碳技术创新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可以看出，低碳技术创新对企业就业创造率与就

业净增长率均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碳排放权交易通过激发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带来就业

创造，进而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

表 4 机制检验：低碳技术创新效应

变量

Ets

Lc_Inno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R2

（1）
Lc_Inno

0.0182**

（2.27）

Yes
Yes

7056
0.285

（2）
Job_net

0.0228**

（2.03）
0.0179**

（2.17）
Yes
Yes

7056
0.301

（3）
Job_cre

0.0261**

（2.47）
0.0148*

（1.86）
Yes
Yes

7056
0.306

（4）
Job_des

0.0129*

（1.75）
-0.0102
（-1.43）

Yes
Yes

7056
0.295

五、异质性分析与进一步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②

1.劳动力类型差异

本文将企业员工划分为生产人员、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③并通过前文就业变动指标公式计算

出相对应的就业净增长率、就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回归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抑制了企业

生产人员的就业净增长，正向效应体现在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企业被纳入碳市场控排后会通过缩小生产规模来控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此时由生产活动

带来的就业岗位更容易受到负面冲击，因此碳排放权交易会对企业生产任务环节的劳动力就业产

生更高程度的破坏，进而抑制其就业净增长。其次，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使得企业有动力进行减排

治污技术的研发创新，从而提高了企业对与研发活动相匹配的高技术人才的互补性需求。为了确

保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的顺利实施，企业将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岗位，同时不会缩减技术类就

①　由于清单所给出的绿色专利范围较广，本文按照绿色专利清单的二级类别筛选与低碳生产相关的专利。具体而言，保留

一级分类为“替代能源生产”和“能源节约”的专利；保留废弃物管理类中二级分类为“污染控制”的专利；保留行政监管与设计类

中二级分类为“碳排放权交易”的专利。

②　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留存备索。

③　Wind 数据库中提供的上市公司员工职能构成数据包括生产人员人数、销售人员人数、客服人员人数、技术人员人数、财

务人员人数、人事人员人数、行政管理人员人数、综合管理人员人数、风控稽核人员人数、采购仓储人员人数、其他人员人数。本

文参考阎虹戎等（2018）的研究，将管理人员界定为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和人事人员四类。由于包含客服人

员、风控稽核人员和采购仓储人员分类的企业数量较少，且销售人员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内容，企业对其他人员也没有给出明

确的界定，因此本文仅汇报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生产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就业变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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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最后，控排企业需要为环境的监督治理、高能效设备的运行和维修，以及碳盘查、碳交易

和碳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配备一定数量的管理人员，从而为管理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进

而促进其就业增长。

2.企业所有制性质差异

本文将企业按照所有制性质分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不同所有

制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就业创造率，促

进其就业净增长；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碳排放权交易的就业破坏效应大于就业创造效应，进而对

企业的就业净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企业具有融资优势，能够吸收有关环

境政策的额外成本（刘英俊、李海风，2023），并且获得的政府研发补贴较多，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

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实现“创新补偿”的蜕变，进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

有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和创新资源匮乏等问题，低碳技术创新策略难以得到支撑。非国

有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购买碳排放配额，或者采取缩小生产规模的方式应对碳减排约束，无论哪种

应对策略都会导致企业利润受到挤压，从而削弱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

3.碳市场流动性差异

本文使用八个碳市场的非流动比率衡量碳市场流动性①（Liq），然后根据 Liq 的中位数并按照

控排企业所属碳市场将样本划分为高流动性碳市场和低流动性碳市场两组。估计结果发现，与低

流动性碳市场相比，碳排放权交易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就业创造的方式促进了高流动性碳市场企

业的就业净增长。可能的原因在于：碳市场流动性的提升能够提高企业减排动力和市场激励程

度，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对高流动性碳市场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碳排放权

交易机制实现“波特效应”的关键在于碳市场的流动性建设（胡珺等，2020）。在保证市场机制有效

性的前提下，碳排放权交易能够为企业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有助于降低企业低碳创新的不确定

性。因此，碳排放权交易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效应”对高流动性碳市场企业就业创造的促进效果会

大大提升，从而表现为在更高水平上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

（二）进一步研究

以上论述证实，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渠道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不同特征的企

业在纳入碳市场控排后所做出的反应不一致，对就业变动也可能呈现不同的影响效果。生产率被

认为是企业间异质性的主要方面，也与企业就业变动密切相关（Groizard 等，2015；苏丹妮、邵朝对，

2021），因此本文结合企业生产率，进一步分析企业被纳入碳市场控排后的就业调整策略，在基准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模型构建如下②：

Jobit = β0 + β1 Etsit + β2 Etsit × Rtfpi + ρX + δt + ϑi + Pro + Ind + εit （17）
其中，Rtfp 为企业相对生产率，借鉴 Groizard 等（2015）的方法，相对生产率公式为：Rtfpi =

( )-ϕ
i

- min-ϕ
kj ( )max-ϕ

kj
- min-ϕ

kj
。其中，ϕ̄ i 表示从 2010 年至纳入碳市场控排前一年企业 i的平均

①　碳市场流动性的计算公式为：Liqi，t = ( )Pi，t - Pi，t-1
2 ( )Vi，t Vi，0 。其中，i表示碳市场，t表示交易日，P 表示碳价，V 表示交

易日的交易总量。当 t=0 时，表示各个碳市场配额的流通总量。

②　由于企业基期生产率指标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企业基期生产率指标的水平项被企业固定效应吸收，因而未纳入估计模

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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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①maxϕ̄ kj 表示省份 k 行业 j 中企业平均生产率的最大值；同理，minϕ̄ kj 为最小值。Rtfpi越大，

表明企业 i相较于其他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其余变量均与基准回归一致。β2用于捕捉碳排放权交

易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就业动态的异质性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 Ets×Rtfp 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

对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碳排放权交易对其就业净增长的促进效应越大；在引入交互项之后，Ets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碳排放权交易并非对所有企业的就业净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尤其是对

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来说，其影响程度甚微。第（2）列 Ets 与 Ets×Rtfp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

明碳排放权交易的就业创造效应随着企业相对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大。第（3）列 Ets 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Ets×Rtfp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碳排放权交易更倾向于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

破坏。

表 5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生产率与就业变动

变量

Ets

Ets×Rtfp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R2

（1）
Job_net

0.0187
（1.52）
0.0188***

（2.61）
Yes
Yes

7056
0.301

（2）
Job_cre

0.0213*

（1.84）
0.0203***

（3.10）
Yes
Yes

7056
0.306

（3）
Job_des

0.0193*

（1.79）
-0.0145**

（-2.07）
Yes
Yes

7056
0.294

以上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企业会根据自身情况对不同应对策略下的边

际成本进行权衡比较。低生产率企业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和环境适应能力较差，更可能通过缩小生

产规模，而非开展减排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方式来实现减排目标。高生产率企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

能力，并且能够通过低碳创新获得更多类似生产“补贴”的收益。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高生产

率企业更有动力通过低碳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这不仅能够缓解减排压力带来的就业挤

出，而且可以通过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的提升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 PSM-DID 方法系统考察了碳排放权

交易与企业就业变动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如下。一是碳排放权交易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就

业创造率和就业破坏率，并且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正向影响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

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增强的动态效应。二是规模效应和低碳技术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指导性意见，由于碳排放权交易也会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胡珺等，2023），而好的调节

变量本身应该比较稳定或变动相对外生，因此本文根据企业纳入碳市场控排前一段时间来确定企业平均生产率，使用 LP 法计算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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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效应是碳排放权交易影响企业就业变动的重要渠道，碳排放权交易一方面通过缩小企业生产

规模引致部分就业岗位减少；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低碳技术创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是碳排

放权交易对企业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国有企业和高流动性碳市场企业就业变动的正向影响更为

明显。四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

的就业破坏。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推进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建设，有序扩大碳市场交易主体范围。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碳排

放权交易制度是实现环境改善和就业增长“双重红利”的有效途径。因此，在总结和推广试点地区

碳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应有序推进全国碳市场扩容，加快建成统一、规范、高效的全国碳市场，形成

对更多企业的减排激励约束，不断深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加强低碳技术攻关和推广应用，激发绿色环保产业的就业带动潜力。低碳技术的革新

与发展是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创造更多新职业、新岗

位的重要途径。要积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可考虑对企业

早期低碳创新项目进行相应的配额奖励和补贴，增强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实现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进步、低碳技术进步带动环保产业发展进而促进就业的良性

循环。

第三，完善碳市场制度规则，统筹好低碳转型与民生保障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关注到碳排放

权交易也会加剧部分企业的就业破坏，因此需要重视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对民生福祉的影

响。对于经营较为困难的企业，可适当延长碳排放配额免费实施周期，保障企业用工稳岗和劳工

权益免受损害。其次，政府部门不仅要注重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环境效益，而且要及时调整就业

结构性矛盾，立足低碳产业发展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要，加快“双碳”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再次，应将企业产权性质考虑在内，在推进碳市场建设过程中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减排补贴和政

策扶持力度。最后，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高碳市场交易流动性和活跃度，促进碳排放权交

易在企业低碳转型和就业增长中积极效应的有效发挥。

第四，充分考虑企业的具体特征，制定合理、灵活的碳配额目标。本文进一步研究证实，碳排

放权交易能够促进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和就业净增长，但会造成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

因此，相关部门应兼顾企业现实情况和发展需求层面的差异，根据不同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下的适应性行为反应，及时调整碳配额指标，并运用灵活的手段对企业进行监管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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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or Destruction: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and Firms’ Employment Dynamics
HUO Qixin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71018)

FANG Hui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50002)

Summary： As a key policy tool for achieving China’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while promoting energy conserva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has also impacted the establish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atterns.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s of advanc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ensuring employment 

stability， examining how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affects firms’ employment dynamics is critical to 

improving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system and achieving a balan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job creation.

Using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ilot and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 mode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on enterprise employment dynamics and how. It finds tha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imultaneously 

increases both employment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rates， leading to net employment growth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ects. Mechanism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cale effect and the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he primary channels driving these changes， while inter-factor substitution or 

complementarity has little influe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net employment growth benefits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personne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irms with high 

mobility in the carbon market. Additionall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arbon trading leads to job destruction 

in low-productivity firms while promoting job creation and net employment growth in high-productivity 

firms. 

The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efforts should be accelerated to establish a 

unified，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national carbon market while leveraging the carbon trading mechanism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low-carbon 

technologies， promot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green industries to drive employment. Thirdl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t realities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set reasonable and flexible carbon quota targets accordingly.

Keywords：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Firms’ Employment Dynamics， Employment Creation， 

Employment Destruction，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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